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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代號：2020（港幣櫃台）及 82020（人民幣櫃台）

ANTA Sports Products Limited
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負責任營銷政策

本政策生效日期：

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經董事會採納及生效。

1. 引言

為規範本公司營銷活動，確保本公司各品牌對外開展品牌產品營銷活動
時，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和行業準則，並踐行本公司的社會責任價值理
念，積極助力本公司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，特制訂本政策。

2. 適用範圍

本政策主要規範營銷產品或影響消費者行為的任何溝通或活動，這將涉
及廣告以及其他工具和技術，如促銷、贊助、品牌營銷推廣或數字營銷溝
通。

本 政 策 適 用 於 本 集 團 的 各 個 品 牌 體 系 以 及 各 個 品 牌 所 有 營 銷 推 廣 活
動，包 括 但 不 限 於ANTA、ANTA KIDS、FILA、FILA KIDS、FILA FUSION、
DESCENTE、KOLON SPORT、SPRANDI以及MAIA ACTIVE等品牌，特別規範
各個品牌體系中承擔商品企劃、設計、品牌營銷推廣和企業文化傳播職能
的員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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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制定原則

本公司開展的任何形式的營銷活動，包括其營銷內容和營銷方式，均須遵
守業務運營所在地適用的法律要求和行業準則，包括但不限於《中華人民
共和國民法典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
法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》《中華
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》《中華人民共和
國電子商務法》及相關司法解釋等法律法規、推薦性國家標準、行業標準
等。針對國外業務部分，亦應識別和遵守當地適用的法律要求和行業準則。

本公司已建立營銷、廣告和隱私保護相關內部制度，明確規範本集團各品
牌營銷活動中的營銷行為、營銷內容和營銷方式要符合本公司的相關制
度指引，並承諾開展營銷活動是基於真實、誠信、準確、非歧視、不對環境
社會效益誇大宣傳、保護弱勢群體、反對不正當競爭等符合消費者權益保
護原則，切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。

我們的期望是，參與我們的市場營銷溝通和活動的每個人都能理解並遵
守我們的負責任營銷政策。

4. 負責任營銷措施

為確保營銷活動合法合規，本公司致力執行以下負責任營銷措施：

4.1 對營銷活動內容進行嚴格審查

依據相關法律、法規以及本公司的制度規程，嚴格審查本集團各品牌
體系在產品推廣銷售過程中的營銷活動內容。本公司審查時，秉持真
實、誠信、非歧視等符合消費者權益保護原則，杜絕提供關於競爭對
手的工作和產品的錯誤信息，營銷活動真實展示自己產品的質量與價
值，尊重人權，不煽動或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歧視，包括基於種族或國
籍、宗教、性別、年齡、殘疾或性取向的歧視，嚴格杜絕暴力、虐待、
剝削等違反法律法規及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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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市場營銷過程中，不得進行誤導性陳述，對產品的社會和環境影響
保持公開透明，反對以任何形式誇大產品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。

為避免消費者對營銷活動內容，包括但不限於廣告語、產品包裝、產
品名稱、產品說明等產生錯誤的聯想或解讀，本公司嚴格規範品牌營
銷宣傳活動，當涉及可驗證的事實時，應能夠提供證實材料。本公司
會特別注意針對涉及兒童、青少年和弱勢群體的市場營銷溝通，以安
全、積極和健康的方式展示宣傳活動和產品的形象，並關注代言人或
模特的健康形象。

4.2 完善客戶和消費者服務

「以消費者為導向」是本公司的核心價值觀。本公司嚴格遵守所適用的
法律法規，包括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，認真對待和處
理消費者要求，保障客戶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。本公司通過不斷完善
客戶服務體系，開展高效客戶溝通，及時響應客戶要求，為消費者帶
來優質服務體驗，提升客戶滿意度。

4.3 重視個人隱私和數據安全保護

本公司高度重視客戶和消費者隱私安全，嚴格遵循《中華人民共和國
網絡安全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
信息保護法》等法律法規，各品牌官方商城與店鋪提供的所有產品及
服務需遵循本公司內部制定的《個人信息保護管理制度》，並向消費者
公開展示《隱私政策》，政策重點內容包括：信息收集、使用、保護、用
戶權利等。同時，我們嚴格限制本公司獲取、傳輸、使用和存儲客戶
和消費者的個人的信息。



– 4 –

4.4 營銷合規培訓

為了強化營銷合規制度的貫徹實施，法務管理部對本集團各品牌體系
承擔商品企劃、設計和品牌推廣職能的各部門以及承擔企業文化傳
播職能的各部門開展合規營銷培訓，包括但不限於對中國相關營銷
法律法規進行培訓、製作相關課程在本集團內部培訓平台上供本集
團全體員工學習，在中國電商大型促銷活動前進行重點法條解讀，並
通過郵件、法務公眾號等多種形式宣導，不斷強化員工的法律意識，
規範員工的營銷行為，維護客戶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。

5. 監督

為確保營銷活動合法合規，本公司不定期就各項廣告營銷管理要求的執
行情況進行審查及複盤。法務管理部和可持續發展部等負責本集團營銷
活動中潛在不合規事件的督查，審查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日常營銷的例行
審核、合規文檔檢查等。

6. 違規舉報

本公司致力於確保所有的營銷活動都以負責任的方式進行。如發現任何
違規行為可聯繫可持續發展部（聯繫郵箱：esg@anta.com.hk）。針對違規行為
的舉報將按照本公司的相關管理制度進行調查，調查屬實的，將予以嚴肅
處理。

7. 本政策的執行

本政策由法務管理部和可持續發展部共同執行，並定期向可持續發展委
員會彙報執行情況。法務管理部和可持續發展部應根據本集團的經營及
發展情況，不時向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出修訂或補充，以完善本政策。

8. 本政策的檢討

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應定期檢討本政策的執行情況和有效性，以確保本政
策繼續切合本公司的需要，同時反映當前監管規定及良好可持續發展常
規，並應討論和考慮任何可能需要的修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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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本政策的披露

本政策的全文將在本公司可持續發展網站上公佈。本政策的摘要及可持
續發展委員會對本政策執行情況及有效性的檢討，將在本公司環境、社會
及管治報告中披露。

10. 釋義

於本政策中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所載涵義：

「董事會」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

「本公司╱我們╱我們的」指 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

「法務管理部」 指 本公司的集團法務管理部

「本政策」 指 本負責任營銷政策

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」 指 本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

11. 語言

如本政策的英文及中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，概以中文版本為準。


